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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人:#3#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:#2#                   编制人:#1#

委托单位名称 杭州天堂食品有限公司
客

户

信

息
委托单位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华盛达时代中心 4幢 801室

样品名称 西湖藕粉（桂花莲子） 商标 天堂

样品编号 HJ20260300054 规格/型号 360g/盒

生产日期/食品批号 2026.02.10 等级 /

样品数量 5盒 样品状态描述 包装完好、外观无异常

生产单位名称 杭州西湖藕粉厂

样

品

信

息

生产单位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建德经济开发区寿昌区块内

接样日期 2026-03-02 检测日期 2026-03-02至 2026-03-07

检测项目 水分，灰分，铅(以 Pb计)等 11项。

检验检测依据 详见报告内页

检

验

检

测

信

息 判定依据
Q/HTS 0002S-2024;GB 2762-2022;GB 2760-2024;GB 19640-2016;GB 29921-2021;

GB 7718-2011 

经检验，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

检

验

结

论 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#z#

签发日期：#d#

备 注
该企业生产的标称此样品名称的产品另有规格/型号：含西湖藕粉（桂花莲子）200g/盒、西湖藕粉（桂花莲子）

240g/盒、西湖藕粉（桂花莲子）420g/盒、西湖藕粉（桂花莲子）600g/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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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#cgjybq# 单位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1 水分 g/100g
GB 5009.3-2016

(第一法)
≤10.0 6.58 符合

2 灰分 %
GB 5009.4-2016

(第一法)
≤1.0 0.013 符合

3 铅(以 Pb计) mg/kg
GB 5009.12-2023

(第二法)
≤0.5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5mg/kg)
符合

4 典型藕淀粉颗粒含量 % GB/T 25733-2022 ≥30 48 符合

5 二氧化硫残留量 g/kg
GB 5009.34-2022

(第一法)
不得使用

未检出(定量

限:0.010g/kg)
符合

6 菌落总数 CFU/g GB 4789.2-2022
n=5,c=2,m=10⁴,

M=10⁵

230,260,230,

240,230
符合

7 大肠菌群 CFU/g
GB 4789.3-2025

(第二法)
n=5,c=2,m=10,M=10²

＜10,＜10,＜10,

＜10,＜10
符合

8 霉菌 CFU/g
GB 4789.15-2016

(第一法)
n=5,c=2,m=50,M=10²

＜10,＜10,＜10,

＜10,＜10
符合

9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/g
GB 4789.10-2016

(第二法)
n=5,c=1,m=100,M=1000

＜10,＜10,＜10,

＜10,＜10
符合

10 沙门氏菌 /25g GB 4789.4-2024 n=5,c=0,m=0

未检出,未检出,

未检出,未检出,

未检出

符合

食品名称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2)规定
符合

11 标签

配料表

/ GB 7718-2011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3)规定
已标示
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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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#cgjybq# 单位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配料的定量

标示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4)规定
已标示

净含量和规

格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5)规定
符合

生产者、经

销者的名称、

地址和联系

方式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6)规定
符合

日期标示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7)规定
符合

贮存条件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8)规定
符合

食品生产许

可证编号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9)规定
符合

产品标准代

号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10)规

定

符合

营养标签
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1.11.3)

规定

已标示

批号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4.1)规定
符合

食用方法
符合 GB 

7718-2011(4.4.2)规定
符合

备注 标签项目不包括对标签内容真实性、营养声称相关内容的核查和核实，标签为电子标签时不对字符的高度进行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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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#cgjybq# 单位 检验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备注 ***报告结束***

}



1

声明：

1．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及报告骑缝章无效。

2．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3．复制检验检测报告书，必须经本实验室批准，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后方可生效。使用者未

完整使用本检验检测报告全文因此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，本实验室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．报告涂改无效。

5．委托单位对报告数据如有异议，请于报告完成之日起 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复测申请，同时

附上报告原件。不可重复或不能进行复测的实验，不进行复测。

6．本实验室对委托人送检的样品进行检验，检验检测报告对样品所检项目的符合性情况负责， 

送检样品的代表性和真实性由委托人负责。

7．未经同意，不得将此报告用于广告宣传、法庭举证、仲裁及其他相关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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